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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客戶徵信資料表【客戶自填】 

一、 基本資料： 

退票記錄：□有    □無 

（評估單日買賣額度達伍佰萬以上客戶，須檢附票據交換所票據退票資料查詢單） 

開戶原因：□長期投資  □資金運用    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有無在其他證券商開戶：□有（請填下列各項） □無 

開戶家數：□ 0 □1 □2 □3 □4  □5 家 以上 

 

二、 資產狀況： 

個人年收入（公司年營業收益）： □50 萬以下    □50 萬至 100 萬    □100 萬以上 

個人（公司）財產總值：        □60 萬以下    □60 萬至 500 萬    □500 萬以上 

 

三、 投資經驗 

投資經歷：□新開戶 □1 年以下 □1 年至 2 年 □2 年至 5 年 □5 年以上 

投資期限：□短期  □中期    □長期       □不定期 

交易頻率：□每日  □每週     □每月       □每季        □半年      □1 年以上 

 

四、希望單日買賣最高額度：□10 萬    □50 萬   □60 萬   □80 萬元   □100 萬元 

 

五、每月之買賣對帳單領取方式： 

    □ 郵寄：□1.通訊地址 □2.戶籍地址 

    □ 親自領取（每月十日中午前未攜帶留存印鑑領取，一律郵寄通訊地） 

    □ E-mail：申請電子對帳單（限開立電子交易客戶適用，寄送之電子信箱同上述留存資料） 

    （當月成交金額達五千萬以上者須依主管機關規定寄送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：本表各項資料本公司將予妥善保密 

 

 

 

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
Mega Securities Co., Ltd. 

買賣國內有價證券開戶契約書(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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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個人資料使用聲明書 
委託人(以下簡稱甲方)以書面意思表達同意 貴證券商(以下簡稱乙方)在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基於章程所定業務需要等特定目的的範圍內
或依據法令之規定，乙方(含所屬各分支機構及各單位)得對甲方之基本資料（包括姓名及地址資料）為蒐集、電腦處理、利用、國際
傳遞及信用調查並：  
☐同意  ☐不同意  （1）帳務資料：包括帳戶號碼或類似功能號碼、信用卡帳號、存款帳號、交易帳戶號碼、存借款其他往

來交易資料及財務情況等資料。 
（2）信用資料：包括退票記錄、註銷記錄、拒絕往來記錄及業務經營狀況等資料。 
（3）投資資料：包括投資或出售投資之標的、金額及時間等資料。 
（4）保險資料：包括投保保險種類、年期、保額、繳費方式、理賠及拒保紀錄等相關資料。 

提供上述資料予乙方所屬之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以為揭露、轉介、交互運用、或供各該公司蒐集、電腦處理及為共同行銷之目的將
前述之客戶資料提供與受其委託處理事務之人；金融控股公司因其組織異動，而有子公司增減時，應於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網站公
告，依金控公司公告配合修訂本同意範圍。【未勾選「同意」及未勾選者，一律視為「不同意」】 

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
兆豐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
兆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兆豐人身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
兆豐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\ 
雍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
兆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
兆豐國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銀凱股份有限公司 

 ※ 若甲方註銷帳戶後，□同意  □不同意  乙方繼續運用甲方之資料。 
   ※ 若甲方不願繼續讓乙方交互運用您的資料，甲方可以直接向往來營業據點將您的決定告知乙方，乙方將不會再寄給您相關資

料，並立即停止金融控股公司及所有子公司交互運用您的資料，但如客戶明確指示停止交互運用資料之子公司範圍非及於所
有子公司者，得依客戶通知之意旨辦理。 

   ※有關「兆豐金融控股公司及各子公司客戶資料保密措施」內容，請詳閱本公司網站。 

 
 ※上述之條款本人已清楚閱讀，並明白其意涵。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